参会回执表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
	国家（地区）城市
	

	公司（单位）名称及职务
	

	通信地址
	

	传    真
	
	E-mail
	

	联系电话
	国外电话
	

	
	国内手机
	

	抵离时间与航班、车次
	

	拟交流合作意向、项目
	

	备    注
	1、报名时间截止2010年8月31日；

2、请携带护照参会，以便安排住宿；

3、为确保参会效果，并更好地为您服务，请认真填写回执表；

4、填完回执表后，请尽快将之寄送给邀请方，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送亦可。




